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4-039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担保案件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案件进展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执行进展：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望

时代”）收到执行通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将对已依法查封被执行

人东望时代所持有的质押在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银行”）的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股票进行处置。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根据法院执行通知，公司此前出质给甘肃银行的浙商

银行的 6,491.40 万股股票（且该股票存在多笔轮候冻结），将于近期被法院处

置。根据此前法院判决，公司对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

在甘肃银行的债务最高额的担保责任为 20,000 万元，故甘肃银行仅对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余额 2亿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公司将积极准备对该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以维护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权益，申请再审事项不影响法院执行。该事项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 

1、公司因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累计被司法划扣的货币资金金额合计

约为 17,595.20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 3 月 31 日货币资金的比例约为 19.55%。

公司的相关资产可能继续面临被划扣的风险。 

其中，因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建设”）山西分公司

与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案件被划转货币资金 4,110.70 万元，因浙江

寰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案件被划转货币资金

5,000.00 万元，因广厦建设与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件被划转货币资金

2,000.00 万元。公司已就上述案件向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起追偿权诉讼，案



 

号分别为（2024）浙0783民诉前调6305号、（2024）浙0783民诉前调6304号、

（2024）浙 0783 民诉前调 8173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6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9；临 2024-032）。 

其中，因广厦建设贵州分公司与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件被

划转货币资金约为 6,484.50 万元（股票成交金额）。公司将就该事项向法院递

交材料，提起诉讼追偿。但相关追偿事项存在相关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 

2、广厦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均已向公司书面承诺，如公司因担保问题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的，由此产生的损益由其承担。同时，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为上

述担保提供了不动产抵押、股权质押及最高额信用保证等方式的反担保。广厦

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不动产抵押、股权质押等方式的反担保资产由于尚未经

过评估，未确定相关资产的公允价值，可能不足以偿付涉诉及逾期债务。为保

障公司及广大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反担保股权进行了调研与评估。目前评估

机构已进场，并已于 2024 年 6 月 12 日基本完成反担保股权的调研工作，预计

于 2024 年 7 月底前完成股权的评估工作，并进一步补充披露股权价值评估结果。 

3、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

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情况 

1、基本情况 

因广厦控股未及时还款，甘肃银行与广厦控股及其担保人之间存在多笔金

融合同纠纷，甘肃银行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申请

追加公司为案件的被告。 

2023年 10月 9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主

要内容为：广厦控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甘肃银行借款本金 5 亿元，利息

36,842,392.55元，本金罚息 97,301,250.00元，利息罚息 11,562,016.27元，

复利 1,312,314.01元，合计 647,017,972.83元；如广厦控股未履行判决第 2项

确定的义务，则原告甘肃银行有权就被告东望时代出质给甘肃银行的浙商银行



 

6,491.40 万股股票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余额 2 亿元的范围内享有优

先受偿权。 

公司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了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

作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5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 3月 29

日作出的《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2024）甘 01 执 165 号】，与公司相关的

裁定主要内容为：甘肃银行有权就公司出质给甘肃银行的浙商银行的 6,491.40

万股股票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余额 2 亿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30；临 2023-055；临 2023-056；临 2023-063；临

2023-087；临 2024-012；临 2024-017）。 

2、案件进展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 年 6 月 6

日作出的《执行通知》，主要内容为：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申请执行人甘肃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明凯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第三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楼忠福、王益芳、楼明、

卢英英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查

封被执行人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质押在甘肃银行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浙商银行股票。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将对上述股票进行

处置。 

3、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法院执行通知，公司此前出质给甘肃银行的浙商银行的 6,491.40 万股

股票（且该股票存在多笔轮候冻结），将会被法院处置。根据此前法院判决，公

司对广厦控股在甘肃银行的债务最高额的担保责任为 20,000 万元，故甘肃银行

仅对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余额 2 亿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公司将积极准备对该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以维护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权益，申请再审事项不影响法院执行。该事项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0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公司合计持有浙商银行 190,553,535 股票，均

处于冻结及轮候冻结状态。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的担保总

额约为 5.94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00%。目前逾期及涉诉

债务对应的担保金额约为 5.78亿元。 

3、2018 年 6 月，公司曾以所持有的浙商银行 6,491.40 万股 A 股股票为广

厦控股在甘肃银行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但上述担保到期后不再续保，因此，

公司认为上述债务的担保义务已解除，但截至目前上述股权质押登记仍未解除。

该笔诉讼公司涉案的本金为 2 亿元，目前公司二审败诉，公司将积极准备对该

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故未将该笔担保纳入上述担保总额。 

4、由于公司对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债务出现逾期及涉诉，公司部分资

产被债权人申请冻结、被法院司法划扣，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情况如下： 

（1）公司获悉被债权人申请冻结的资产如下： 

公司持有的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54%股权；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内的东望时代股票 37,857,011 股；公司持有的浙商银行 A 股股票

190,553,535股；公司名下位于东阳市振兴路 1号西侧的账面价值为 93.27万的

房地产；公司名下部分银行账户，其中被冻结的货币资金约为 6.90 万元。上述

被冻结的资产对应的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的涉诉及逾期金额的担保本金

约为 4.31 亿元（该金额未包含与甘肃银行涉诉的债权本金金额；包含贵阳农商

行涉诉及与绍兴银行涉诉的债权本金金额，系该两笔案件冻结的资产尚未解除

冻结状态）。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累计被司法划

扣的货币资金金额合计约为 17,595.20 万元。公司已就此前被划扣合计

11,110.70 万元的三个案件向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起追偿权诉讼。公司将就

持有的浙商银行股票被变价执行事项向法院递交材料，提起诉讼追偿。但相关

追偿事项存在相关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5、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债务一览表 



 

被担保单位 债权人 
担保余额

（万元） 

借款期限 
是否

逾期 

反担保情况 

借款起始日 借款到期日 
是否有

反担保 
信用保证 担保物[注 3] 

评估

价值 

广厦建设 

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1,480.00 2019/3/15 2021/3/1 

是 是 

广厦控股及

其实际控制

人楼忠福先

生提供保证

反担保 

广厦控股及广厦建

设持有的东阳三建

合计为 87.65%的股

权、广厦建设持有

的建工集团 55.05%

的股权[注 1] 

股权

待进

一步

价值

确认 

广厦控股 

东阳市金投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8,380.01 2018/12/10 2020/12/10 

2,183.36 2018/12/11 2020/12/11 

2,628.77 2018/11/27 2020/11/27 

浙江寰宇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 

北银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15,000.00 2017/8/31 2022/4/25 

杭州益荣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东阳市金投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8,100.00 2020/5/22 2022/5/22 

小计  57,772.14        

杭州市设备

安装有限公

司 

金华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600.00 

[注 2] 
  否 是 

广厦控股及

其实际控制

人楼忠福先

生、建工集

团提供保证

反担保 

江城路 324 号-326

号的不动产及其全

部的租金收益权

利；广厦建设持有

的东阳三建 43%的

股权 

股权

待进

一步

价值

确认 

以上合计  59,372.14        

[注 1]广厦建设持有的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05%的股权因存在司法查封，尚未办

理抵押登记手续。广厦建设持有的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5.05%的股权因尚未进行抵押登

记，且其他债权人对其进行了司法查封，若后续该笔资产进行拍卖，公司能否获取追偿相关款

项将根据拍卖实际价格确定。 

[注 2]公司已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签订对外担保协议相关事

项变更的议案》，公司拟为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600 万元担保，截止目前，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该笔担保不涉及逾期，故江城路 324 号-326 号的不动产及其全部的租

金收益权利尚未评估。 

[注 3]上述反担保物均有其他债权人。其中，广厦控股及广厦建设持有的东阳三建共计

87.65%的股权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 

[注 4]上表中“东阳三建”指“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工集团”指

“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因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担保累计被司法划扣的货币资金金额合计

约为 17,595.20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 3 月 31 日货币资金的比例约为 19.55%。

公司的相关资产可能继续面临被划扣的风险。 

其中，因广厦建设山西分公司与东阳市金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案件被划

转货币资金 4,110.70 万元，因浙江寰宇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北银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的案件被划转货币资金 5,000.00 万元，因广厦建设与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的案件被划转货币资金 2,000.00 万元。公司已就上述案件向广厦控股及其关

联方提起追偿权诉讼，案号分别为（2024）浙 0783 民诉前调 6305 号、（2024）

浙 0783 民诉前调 6304 号、（2024）浙 0783 民诉前调 8173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6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9；临 2024-032）。 

其中，因广厦建设贵州分公司与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件被

划转货币资金约为 6,484.50 万元（股票成交金额）。公司将就该事项向法院递

交材料，提起诉讼追偿。但相关追偿事项存在相关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 

2、广厦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均已向公司书面承诺，如公司因担保问题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的，由此产生的损益由其承担。同时，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为上

述担保提供了不动产抵押、股权质押及最高额信用保证等方式的反担保。广厦

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不动产抵押、股权质押等方式的反担保资产由于尚未经

过评估，未确定相关资产的公允价值，可能不足以偿付涉诉及逾期债务。为保

障公司及广大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反担保股权进行了调研与评估。目前评估

机构已进场，并已于 2024 年 6 月 12 日基本完成反担保股权的调研工作，预计

于 2024 年 7 月底前完成股权的评估工作，并进一步补充披露股权价值评估结果。 

3、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

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19日 


